上海长宁区止争调解事务所
调解收费标准

为更好地发挥本所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中的作用，努力建立既体现调解的社会公益性，又能够按照市场规律，充分保证调解组织自负盈亏、良性发展的体系和机制的情况下，本所参照《人民法院诉讼费交纳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局、物价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，制定本收费制度： 

一、收费原则
1、合法合规：公示于调解场所。
2、公益性与市场化结合：
人民调解：不收取任何费用（法律强制规定）；
商事调解：按争议标的额或调解难度合理收费；
特殊群体：对低收入者、残疾人等提供费用减免。
透明公开：签署调解协议前明确告知收费明细，禁止隐性收费。
2、 收费项目与标准
按照当事人诉请标的金额对应的法院案件受理费标准的25%计收。
三、费用减免情形
1、法定免费：
2、劳动争议调解；
3、协商减免：
四、收费流程
1、预收费：立案时收取案件受理费及调解服务费的50%；
2、结算：调解成功后3日内结清尾款，调解失败退还预收服务费的70%；
3、票据：开具正规增值税发票（普票/专票），注明收费项目及金额。
五、违规处理
1、超标准收费：双倍退还超额部分，并报司法行政部门处理；
2、私自收费：对涉事调解员处以收费金额3倍罚款，并暂停执业资格；
3、投诉渠道：当事人可拨打12358价格监督热线或向调解中心监事会举报。
	上海长宁区止争调解事务所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1月
